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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組 

組長 1 人 
【工商業務主管科(課)長以上人員】 

副組長 1 人 副組長 1 人 

組長 1 人 
【主計處(室)科(課)長以上人員】 
 

審核行政組 

幹事 
各普查處配置 5－25 人 

(合計 245 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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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地方普查處架構 

直轄市普查處                各縣(市)普查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註：副組長及幹事由工商、主計、民政、衛生、新聞、教育行政、社政或出納有

關人員兼任。 

執行委員 6(7)人 
【秘書長、工商業務主管局局長、

副局長、主計處處長、副處長、民

政局局長】(衛生局局長) 

總幹事 1 人 
【主計處處長】 

副總幹事 2 人 
【執行委員中之工商業務主管局副

局長、主計處副處長】 

執行秘書 2 人 
【工商業務主管局、主計處簡任以

上人員各 1 人】 

處長 1 人 
【直轄市市長】 

副處長 1 人 
【直轄市副市長】 

副處長 1 人 
【副縣(市)長】 

執行委員 6(7)人 
【秘書長、工商業務主管處(局)長、
副處(局)長、主計處處長(主計室主
任)、副處長(專員)、民政處(局)長】

(衛生局局長) 

總幹事 1 人 
【主計處處長(主計室主任)】 

副總幹事 2 人 
【執行委員中之工商業務主管處

(局)副處(局)長、主計處(室)副處長

(專員)】 

處長 1 人 
【縣(市)長】 


